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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2)329/02-03(01)號文件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

2.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就委員在 2002年 10月 22日法
案委員會會議上所提關注意見及事項作出的回應。

居於鄉村的原居民在村代表選舉中可投兩票的支持理據

[立法會CB(2)329/02-03(01)號文件附件A]

3. 委員察悉，政 府當局在立法會 CB(2)329/02-
03(01)號文件附件A第 8至 18段曾引用包致金大法官在 The
Queen v Man Wai-keung (No. 2) [1992] 2 HKCLR 207一案判詞中
所提出的 3項驗證 (即是否確有需要、有關做法是否理性
及偏離原則的程度是否與實際所需成比例 )，作為支持原
居民與非原居民在村代表選舉中所獲待遇偏離絕對平等

原則的理據 (即原居民可投兩票，而非原居民只可投一
票 )。應委員的要求，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2)就支持該等
不同待遇的理據提供下列補充資料   



經辦人／部門

3

(a) 關於是否確有需要這點，原居民一直以來

均有自行選舉村代表，以處理與其傳統權

益相關的事務，而根據《基本法》第四十

條的規定，他們在這方面的權益應該獲得

保障。居住在現有鄉村的原居民確實需要

選出兩類村代表，分別代表他們不同身份

的權益：代表其原居民權益的原居民代表

及代表其居民權益的居民代表。因此，他

們在村代表選舉中可投兩票是有充分理據

支持的；

(b) 關於偏離原則程度是否與實際所需成比例

這點，原居民代表與居民代表必須由不同

人士出任。他們不會組成村議會或村務委

員會，因此無須互相直接 “競爭 ”。兩類村
代表擁有相同權利，均可出任其鄉村所在

地區的鄉事委員會的委員。因此，任何不

同待遇所造成的影響只屬鄉村層面的最小

影響，可視之為合理及與實際所需成比

例。此外，政府當局將會在 2007年檢討條
例草案所建議的選舉安排，並會在有需要

時對鄉村選舉制度加以改善；及

(c) 條例草案的選舉安排如果在法庭上受到質

疑，法庭在作出裁決時會考慮判斷的範圍

的原則。只要條例草案所擬訂的一套選舉

安排是村代表選舉制度其中一個合情合理

的方案，政府當局的決定便不會被推翻。

4. 鄧兆棠議員告知委員，根據他取得的法律意

見，條例草案並不符合人權法案的規定。他補充，兩類

村代表的職能可能有若干重 之處，因此，兩者在某程

度上會互相 “競爭 ”。鄧議員亦質疑政府當局引用The Queen
v Man Wai-keung (No. 2)一案的一般驗證作為支持建議中給
予原居民兩票的理據是否恰當，因為該案是一宗刑事案

件。鄧議員對條例草案的合法性表示有保留。他提醒與

會委員，如果條例草案獲得通過，一旦有關的選舉安排

在日後的法庭案件中受到質疑及被推翻，立法會議員便

須為此負上責任。

5. 黃宏發議員認為，選舉安排中有若干程度的不

同待遇是可以接受的，但必需有充分理據支持，而每名

選民對有關委員會的組成亦須具有相若的影響力。他亦

指出，判斷的範圍的原則可適用的範圍可能甚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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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有否抵觸《鄉議局條例》

[立法會CB(2)329/02-03(01)號文件附件B]

6.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就委員所提關注事項作出的

回應 (載於立法會CB(2)329/02-03(01)號文件附件B)。委員
所關注的事項，是現有鄉村分界的劃分方式是否會因為

令新界鄉村部分居民失去參與村代表選舉的資格而抵觸

《鄉議局條例》 (第 1097章 )。根據該條例的釋義，鄉議局
是代表新界區所有居民。

7. 鄧兆棠議員認為，為符合《鄉議局條例》的規

定，條例草案應把新界區所有居民納入村代表選舉制度

之內，而不僅是鄉村居民。他亦指出，如果區議會的選

舉可涵蓋全港所有居民，政府當局要在村代表選舉中涵

蓋新界區所有居民，應該不會有任何實質困難。

8.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2)回應時澄清，《鄉議局
條例》與本條例草案是不同的兩回事。他補充謂，《鄉

議局條例》對其他法例並無任何凌駕效力。根據《鄉議

局條例》的釋義，鄉議局是代表新界區所有居民，但

這並不意味村代表選舉必須涵蓋新界區所有居民。民政

事務局副秘書長 (2)進一步解釋，區議會選舉有別於村代
表選舉。立法會／區議會選舉的選民是根據其登記住址

編配選區，但就居民代表的選舉而言，劃分鄉村界線確

有實際需要。把遠離有關鄉村的村屋納入現有鄉村的選

區範圍是不切實際的做法。

居民代表選舉的選民及候選人的居住年期規定

[立法會CB(2)329/02-03(01)號文件附件C]

9. 鄭家富議員請委員參閱政府當局就居民代表選

舉的選民及候選人的居住年期規定所提出的支持理據

(載於立法會 CB(2)329/02-03(01)號文件附件 C第 15及 16
段 )。他表示非常不滿政府當局以 “通情達理和處事公正 ”
一詞形容將居住年期規定視作合理限制的人士，因為言

下之意，反對該等限制的人就是 “不通情達理和處事不
公 ”。鄭家富議員及陳偉業議員均表示，儘管該等規定對
任何人都適用，但亦不能據此認為該等規定合情合理。

他們認為有關規定過於嚴格，應該予以放寬，以便與區

議會及立法會現時的選舉規定相符。他們告知委員，民

主黨會就放寬該等規定提出修正案。

10.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2)回應時表示，“通情達理
和處事公正 ”是有關法庭案件 (The Queen v Man Wai-keung
(No. 2))判詞內的用詞。他進一步解釋，村代表選舉有別於
立法會選舉，前者在地域及人口方面均較後者小。在村



經辦人／部門

5

代表選舉中，選民及候選人均須與有關的鄉村社區建立

連繫並培養對其鄉村的歸屬感，以便選民可投票予適當

的村代表候選人，而該等候選人則對其鄉村及村民有足

夠認識，可有效履行村代表的職責。因此，村代表選舉

的居住年期規定應較立法會選舉的居住年期規定嚴格。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2)補充表示，如果該等規定日後在
法庭上受到質疑，法庭會考慮判斷的範圍的原則。

11. 鄭家富議員及陳偉業議員均認為，公開選舉的

所有候選人均須對其選區有所認識，應一律採用相同的

規定。然而，譚耀宗議員認為條例草案建議的居住年期

規定可以接受。黃宏發議員表示，就公開選舉而言，對

選民及候選人施加居住年期規定是可以接受的，但對選

民的規定不應如對候選人的規定般嚴格。他亦指出，村

代表選舉在若干程度上是新界居民的氏族選舉，與立法

會的選舉有所不同，因此，該等選舉對選民及候選人的

限制無須一致。

12.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回應委員的問題時澄清，在

條例草案中，現有鄉村的 “居民 ”是指主要住址是在該村
內的人，而 “主要住址 ”指該人居住的並屬該人唯一或主
要家居的居住地方的地址。在出現爭議時，某人在其家

居居住的時間將用以決定該處是否其主要住址。民政事

務總署署長進一步解釋，任何居民只要符合所有資格規

定，便可在現有鄉村的居民代表選舉中登記成為選民。

選舉登記主任其後會根據選舉委員會規例為有關鄉村編

製和發表臨時選民登記冊。任何人士如不滿意選舉登記

主任的決定，可針對有關決定向審裁官提出上訴。在進

行上訴聆訊期間，上訴人須向審裁官證明其上訴理據，

而審裁官作出的決定為最終決定。因此，如果選民理據

充分，現時已有完善制度確保合資格選民的投票權獲得

保障。

13. 黃宏發議員、鄧兆棠議員、陳偉業議員及黃成智

議員均指出，部分村民基於實際原因，已遷出其所屬鄉

村，搬往工作地點附近的地方居住。但其中許多人仍會

在其所屬鄉村內保留住所及與其鄉村保持連繫。該等人

士大部分是在有關的鄉村內土生土長，並會繼續對其鄉

村作出重大貢獻。然而，根據條例草案中關於選民主要

住址的定義，該等人士會失去登記成為村代表選舉的選

民的資格。他們預期該定義會引起不少投訴和爭議，故

應採取預防措施，對條例草案作出修訂，讓該等人士可

選擇以其在有關鄉村的住所作為其主要住址，並讓他們

在該等鄉村的村代表選舉中登記成為選民。鄧兆棠議員

補充，雖然審裁官作出的裁定為最終裁定，但村民仍可

能向法院尋求司法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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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14.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就下列事項提供書面回應   

居於鄉村的原居民在村代表選舉中可投兩票的支持理據

(a) 詳細解釋支持居於鄉村的原居民獲不同待

遇，在村代表選舉中可投兩票的理據；

現有鄉村界線的劃分

(b) 有關現有鄉村界線劃分的一套指引和原

則；

居民代表選舉的選民及候選人的居住年期規定

(c) 提供有關法院個案的詳情，說明政府當局

在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中如何詮釋居住年

期規定中所指的 “通常居住 ”一詞；

(d) 修訂條例草案，使居民代表選舉的選民及

候選人的居住年期規定與區議會及立法會

選舉的居住年期規定相符；及

(e) 修訂條例草案，使在現有鄉村擁有住所及

與該村有密切連繫的人士，可選擇以其在

該村的住所作為其主要住址，以便在該村

的村代表選舉登記成為選民。

助理法律顧問 15. 助理法律顧問答允提供有關The Queen v Man Wai-
keung (No. 2)此法庭案件的詳細資料，供委員參考。

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6. 法案委員會下次會議將於 2002年 12月 4日 (星期
三 )上午 8時 30分舉行。

1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4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2年 12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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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委員會《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委員會《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委員會《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委員會

會議過程會議過程會議過程會議過程

日　期日　期日　期日　期 ：：：： 2002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22日日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
時　間時　間時　間時　間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時時時時 30分分分分
地　點地　點地　點地　點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行動需要採取行動需要採取行動需要採取行動

0000 - 1357 主席

政府當局

鄧兆棠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4

立法會 CB(2)329/02-03(01)號文件

附件 A

政府當局提供支持理據，說明為

何作出不同待遇，讓部分原居民

在村代表選舉中可投兩票

1358 - 2444 主席

政府當局

鄧兆棠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4

立法會 CB(2)329/02-03(01)號文件

附件 B

政府當局對委員所提下列關注事

項作出回應。委員關注到，現有

鄉村分界的劃分方式，可能會令

新界鄉村部分居民失去參與村代

表選舉的資格，因而抵觸《鄉議

局條例》 (第 1097章 )的規定

政府當局政府當局政府當局政府當局

(見 會 議 紀 要見 會 議 紀 要見 會 議 紀 要見 會 議 紀 要

第第第第 14(b)段段段段 )

2445 - 4330 主席

黃宏發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4

政府當局

鄧兆棠議員

立法會 CB(2)329/02-03(01)號文件

附件 A

關於 The Queen  v  Man Wai-keung

(No.  2 )此法庭案件的詳細資料

人權法案的凌駕效力

助理法律顧問助理法律顧問助理法律顧問助理法律顧問

(見 會 議 紀 要見 會 議 紀 要見 會 議 紀 要見 會 議 紀 要

第第第第 15段段段段 )

4331 - 4556 主席

鄭家富議員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提供支持理據，說明為

何作出不同待遇，讓部分原居民

在村代表選舉中可投兩票

政府當局政府當局政府當局政府當局

(見 會 議 紀 要見 會 議 紀 要見 會 議 紀 要見 會 議 紀 要

第第第第 14(a)段段段段 )

4557 - 5011 主席

鄧兆棠議員

政府當局

立法會 CB(2)329/02-03(01)號文件

附件 B

村代表選舉及區議會選舉涵蓋的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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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2 - 5834 黃宏發議員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4

主席

鄧兆棠議員

立法會 CB(2)329/02-03(01)號文件

附件 A

判斷的範圍的原則的適用範圍

5835 - 010410 主席

政府當局

立法會 CB(2)329/02-03(01)號文件

附件 C

關於居民代表選舉的選民及候選

人的居住年期規定的支持理據

010411 - 010530 主席

黃宏發議員

政府當局

立法會 CB(2)329/02-03(01)號文件

附件 B

《鄉議局條例》

010531 - 010848 主席

鄧兆棠議員

政府當局

立法會 CB(2)329/02-03(01)號文件

附件 C

兩類村代表在職能方面有所重

010849 - 012927 主席

鄭家富議員

政府當局

譚耀宗議員

黃宏發議員

居民代表選舉的選民及候選人的

居住年期規定

政府當局政府當局政府當局政府當局

(見 會 議 紀 要見 會 議 紀 要見 會 議 紀 要見 會 議 紀 要

第第第第 14(c)段段段段 )

012928 - 020944 主席

譚耀宗議員

政府當局

黃宏發議員

鄧兆棠議員

陳偉業議員

黃成智議員

條例草 案中 關於 居民 的 “主要 住

址 ”的定義

政府當局政府當局政府當局政府當局

(見 會 議 紀 要見 會 議 紀 要見 會 議 紀 要見 會 議 紀 要

第第第第 14(d) 及及及及 (e)

段段段段 )

020945 - 021023 主席 下次會議日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上述會議過程的錄音紀錄存放在立法會圖書館：上述會議過程的錄音紀錄存放在立法會圖書館：上述會議過程的錄音紀錄存放在立法會圖書館：上述會議過程的錄音紀錄存放在立法會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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